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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考试安排表

教  务  处

二○一一年十二月
关于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学院、各学生班：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定于2011年12月17日上午09点进行；英语六级考试定于2011年12月17日下午15点进行。我院四级参考人数为5423人，共设181个考场（180个标准考场，1个非标准考场）；六级参考人数为676人，共设23个考场（22个标准考场，1个非标准考场）。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播音方式：
各考场均采用调频播音方式，考生自带有调频收音的无线耳机参加考试（调频频率：89MHz），禁止携带任何录放音机。

二、考场地点：主教学楼、新教学楼

特别提醒：考生领取到的准考证上已有考场具体位置、考场编号和考试具体教室，请考生务必在考前明确本人考试的具体教室，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三、请考生准备好2B铅笔、黑色字迹签字笔、橡皮、直尺、耳机、电池等考试用品。根据准考证上的要求凭准考证、学生证和身份证准时参加考试。

四、考试程序

1、上午08：45 / 下午14：45 考生入场，调试耳机；

2、上午09：00 / 下午15：00 监考人员开始宣读考生须知，并发答题卡1、答题卡2；

3、上午09：10 ～ 09：40 / 下午15：10～ 15：40，开始做试题的第一部分，即写作部分；

4、上午09：35 / 下午 15：35发试题册，但考生不得提前翻阅或改变试题册位置，否则按违纪处理； 

5、上午09：40 / 下午15：40，考生启封本人的试题册，并在试题册封面的右边空白处写上考生姓名。在答题卡1上做试题的第二部分，即快速阅读理解部分，时间为15分钟。

6、上午09：55 ～ 10：00 / 下午15：55  ～ 16：00，监考人员收答题卡1，考生做好听力考试的准备，此时不得答题；

7、上午10：00 ～ 11：20 / 下午16：00 ～ 17：20 ，考生做听力及其余部分的试题。

8、上午11：20/下午17：20考试结束。考生不得将任何考试材料（包括试题册、答题卡1、答题卡2）带出考场，否则以违纪或作弊处理。
五、注意事项：

1、上午09：00～11：20 / 下午15：00～17：20封闭各考场，上午09：00 / 下午15：00后到达的考生不得再进入考场，一律作缺考处理。

2、考试全过程中，即上午09:00～11:20 / 下午15:00～17:20考生不得中途退场。

3、禁止携带手机、隐形耳塞等违规物品进入考场。如已经带入，应立即关上电源，交监考人员保管，否则视其具体情况以违纪或作弊论处。

4、考试当天不予补办准考证，因为无准考证而不能参考的考生一律作缺考处理。

六、考生准考证将于12月16日(第15周星期五前)由各二级学院发给考生，请考生认真阅读准考证反面的《考生须知》。

七、请全体考生于12月16日下午熟悉考场，调试耳机。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教务处

二○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关于2011年12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及监考人员：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定于2011年12月17日上午09点进行；英语六级考试定于2011年12月17日下午15点进行。我院四级参考人数为5423人，共设181个考场（180个标准考场，1个非标准考场）；六级参考人数为676人，共设23个考场（22个标准考场，1个非标准考场）。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学校代号：50824        校区代码：0       考试地点：主教学楼/新教学楼

播音方式：所有考场均采用调频播音（调频频率：89MHz），考生自带有调频收音机的无线耳机参加考试。

注意事项

1、参加考生请带考证、学生证和身份证于开考前15分钟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并准备好钢笔、铅笔、铅笔刀、橡皮、直尺等考试必备品。

2、考场办公室分别设在主教学楼、新教学楼，试卷发放、回收皆在对应考场办公室。

	等级
	考场号
	考场办公室号
	考场办公室地点
	备注

	四级
	001～068考场
	考场办公室一
	主教206
	总协调

	
	069～126考场
	考场办公室二
	主教406
	

	
	127～181考场
	考场办公室三
	新教205
	

	六级
	001～023考场
	考场办公室一
	主教206
	


3、监考人员、考场办公室人员、巡视人员必须凭本人的有效证件在上午8：00（下午2：00）以前到达考场办公室，领取考试物品、试卷和作好监考准备工作。

4、监考人员必须仔细阅读《监考工作要点及操作规程》和《考生须知》，按照须知和指令上的时间和各项要求操作，仔细核对检查准考证号与座位号是否相符；准考证上姓名与身份证是否相符，并请考生在考生信息核对表上签到；答题纸上是否按要求填写，特别注意准考证号是否填涂正确；请监考人员将缺考学生答题卡和答题纸上的相关信息填涂完整，并保证信息准确无误(注：缺考考生答题卡填涂准考证号最后两位)。

5、考试全过程中，监考人员务必关闭通讯工具，切勿使用。
6、12月16日(第15周星期五)前将准考证发到考生手中，考生按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考场参加考试。

7、本次英语四、六级监考培训：全体监考人员（含备用监考），请于2011年12月16日（15周星期五）晚上19：00在主教103教室参加培训。请务必准时参加，不得缺席，否则按教学事故处理。监考培训结束后，各位监考人员立即按照有关规定布置第二天四级考试考场，待考试办公室工作人员检查完毕后才能离开。
六级考试监考人员必须在下午14：00以前到考场办公室领取座签布置考场。

8、其他人员的考务培训会详见学院关于15周会议工作安排的通知，请大家务必准时参加。
9、考场编号原则：

①靠窗/靠讲台为起始座位号（508240102****01）；

②每座位的前后考场编号见示意图：

示意图一（一间教室内有两个考场）：

	讲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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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二（一间教室内只有一个考场，且为标准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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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三（一间教室内只有一个考场，且不为标准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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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监考教师根据所在考场的座位情况对照以上示意图安排考场座位。

10、 请监考教师在黑板上板书以下格式的内容：（具体内容详见考场记录单）
	考试语种级别：＿＿＿＿＿＿

考试材料：＿＿＿＿＿＿

考试时间：＿＿＿＿＿＿

收卷时间：＿＿＿＿＿＿
	考场号：＿＿＿＿

本考场应考＿＿人，缺考＿＿人

缺考考生座位号和姓名如下：




本通知未尽事项，请与教务处联系。联系电话：49841266。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教务处

  二○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监考工作要点及操作规程

自2010年下半年起，CET4和CET6考试试卷将取消试卷类型，即取消AB卷。

一、CET4和CET6监考工作注意事项

1、考试题目在试题册上，考生在答题卡上作答。

2、考试材料包括：试题册、答题卡1和答题卡2共3部分。分为30份/袋和5份/袋两种包装规格。每袋均配有与试卷数量相等的答题卡1和答题卡2各一袋，红色密封条三张。

3、听力时间为35分钟。考试听力磁带AB双面都有内容。A面内容播放完后将有提示语，提示监考教师将磁带手动转换到B面，请不要使用录音机的自动翻面功能。提示语为：“A面内容已结束，请监考教师听到‘嘀’的一声后，手动将磁带转换到B面继续播放”。

4、考试题型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作文的题目在答题卡1上，其余五部分的题目在试题册上。CET4监考员在09:00（CET6监考员在15：00）先发答题卡1及答题卡2，09:35（CET6，15：35）再发试题册，发试题册期间考生继续做答写作部分。试题册发放时要背面向上放到考生桌子左上角，考生不得提前翻阅试题册或改变试题册放置位置;第二部分即快速阅读题目部分在试题册上，考生09：40（CET6，15：40）方可翻阅试题册；09:55（CET6，09:55）收答题卡1,11:20(CET6,17:20)收试题册和答题卡2。

5、监考员需将缺考考生准考证的最后两位数填涂在两张准考证号栏最后两位上，并填写该考生姓名。

6、监考员操作规程。

CET4和CET6监考工作要点及操作规程

	8：15

(14:15)
	监考集中
	1、监考员、工作人员到考务办公室报到，接受考点主考指示,主考宣布各考场监考员名单。

	
	领取考试材料
	2、监考员领取考试材料：主要包括①试卷袋(内装试题册、答题卡1、答题卡2) ②录音带（一盒）③考场记录单（一页）④考场座位表。核对包装封面上印制的语种、级别、份数是否符合本考场的要求，检查密封情况。
3、监考员清点无误，办理签收手续后，佩带规定标志，直达考场（若考场无放音设备的还须携带放音设备）。

4、进入考场，检查桌面上的座位号是否正确，放音设备是否正常。

	8：45

(14:45)
	组织考生入场

第一次打铃
	5、组织考生入场。监考员乙在考场门口逐一检查考生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上的照片是否与本人相符，检查准考证上考场号是否与本考场号相符，检查并禁止考生携带违规物品入场。
6、监考员甲保护试卷袋、听力磁带及放音设备，指导考生在考场座位表上签字，按准考证上的座位号入座。

	9：00

(15:00)
	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启封，发答题卡

第二次打铃
	7、禁止迟到考生入场。监考员甲宣读考生须知。

8、发答题卡1和答题卡2。监考员甲先向全体考生展示试卷袋及磁带密封完好。监考员乙当众启封并核对无误后，先发答题卡1和答题卡2。
9、监考员甲指导考生按要求填涂两张答题卡。强调只能用黑色字迹签字笔在答题卡上填写姓名、准考证号，用2B铅笔涂黑相应的信息点。监考员乙监控考场，维持考场秩序，制止考生提前答题。

	9：10

(15:10)
	考试正式开始

第三次打铃
	10、考试正式开始。考生做试题的第一部分，即写作部分（用黑色字迹签字笔答题）。

11、监考员甲逐一核验证件，检查考生填涂是否规范。若出现问题，立即查明并处理。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12、核验完证件后，监考员一前一后认真监考。

	9：35

(15:35)
	发试题册
	13、监考员乙发试题册。将试题册背面向上放到考生桌子左上角(注意A、B卷的发放顺序)，并要求考生不得提前翻阅或改变试题册位置，否则按违纪处理。监考员甲监控考场，维持考场秩序，制止考生提前翻阅试题册。

	9：40

(15:40)
	填涂缺考

考生信息
	14、写作部分考试结束。通知考生启封试题册，开始做试题的第二部分，即快速阅读理解部分。提醒考生15分钟后(即9:55)结束快速阅读理解部分的答题。

15、监考员甲在考场记录单上记录缺考考生有关信息，并按答题卡袋上的要求填涂缺考考生答题卡有关信息，填写完后，再由监考员乙核查缺考记录的正确性(注：缺考考生答题卡填涂准考证号最后两位)。

	9：55

(15:55)

第四次打铃
	16、监考员乙收答题卡1。收卷期间考生不得答题，否则作违纪处理。监考员甲监控整个考场，通知考生做好听力考试的准备。

	10：00

(16:00)
	17、听力考试正式开始。监考员乙播放听力磁带，听力部分考试时，监考员乙站在放音设备旁，以便处理设备或磁带故障等突发事件，监考员甲监控整个考场。注：听力磁带AB双面都有内容。A面内容播放完后将有提示语，提示监考教师将磁带手动转换到B面，请不要使用录音机的自动翻面功能。提示语为：“A面内容已结束，请监考教师听到‘嘀’的一声后，手动将磁带转换到B面继续播放”。
18、听力考试结束后，应立即关闭放音设备，要求考生取下耳机，开始做试题的第四部分。

	11：10

(17:10)
	19、提醒考生离考试结束还有十分钟。

	11：20

(17:20)
	考试结束

第五次打铃
	20、宣布考试结束，并立即令考生停止答题。
21、监考员甲维持考场秩序，要求考生不得离开座位，监考员乙验收各考生试题册和答题卡2，清点无误后，组织考生退场（严禁考生带走试题册和答题卡）。

22、监考员甲在考场记录单上记录违规考生有关信息，在违纪舞弊情况记录单上按要求记录违规详细信息并要求考生签字确认。

	考试收尾
	收卷
	23、监考员按座位号小号在上，大号在下的顺序（包括缺考考生的答题卡）整理答题卡。

	
	装订密封
	24、将整理好的试题册、答题卡1和答题卡2等考试材料直送考务办公室，经考务负责人清点核查无误后密封。

注：①考生的答题卡1、答题卡2分别装入相应的专用袋内密封（包括缺考考生）。

②试题册装入试卷袋内密封（包括缺考考生）。


CET考生守则

一、按照市自考办的要求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

二、必须按规定的时间（上午08：45开始，下午14：45开始）入场，入场开始15分钟（即上午09：00，下午15：00）后，禁止入场。入场时必须主动出示准考证以及有效身份证件（考生要出示的有效身份证件为学生证和下列证件之一：居民身份证、军人及武警人员证件、户口本、公安户籍部门开具的贴有近期免冠照片的身份证号码证明、护照等），接受考试工作人员核验，并按要求在考场座位表上签名。

三、只准携带必要的文具入场,如铅笔(涂答题卡用)、黑色签字笔、橡皮。禁止携带任何书籍、笔记、资料、报刊、草稿纸以及各种无线通信工具（如寻呼机、移动电话）、录放音机、电子记事本等物品。考场内不得擅自相互借用文具。

四、入场后，要对号入座，将本人准考证以及有效身份证件放在课桌上，以便核验。

五、答题前应认真填写答题卡中的姓名、准考证号等栏目。凡答题卡中该栏目漏填涂、错填涂或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的，答题卡一律无效。

六、除有特殊原因，在考试结束前禁止提前退场。

七、必须严格按要求做答题目。书写部分一律用黑色字迹签字笔做答，填涂信息点时只能用铅笔（2B）涂黑。只能在规定考生做答的位置书写或填涂信息点。不按规定要求填涂和做答的，一律无效。

八、遇试卷分发错误或试题字迹不清等情况应及时要求更换；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员询问。

九、在考场内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对于违反考场规定和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者，取消考试成绩并按校纪校规处理。

十、考试结束铃声响时，要立即停止答题，将试卷扣放在桌面上，待监考员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离开考场时必须交卷，不准携带试卷、答题卡离开考场。

十一、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进行正常工作。监考员有权对考场内发生的问题，按规定作出相应处理。对扰乱考场秩序，恐吓、威胁考试工作人员的将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其责任。

CET监考员守则

1、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熟练的业务技能做好考场的监督、检查工作，严格维护考场纪律、制止违纪作弊行为，确保考试公正、顺利地进行。

2、考前必须参加培训，认真学习有关考试的政策、法规，熟悉监考业务。未经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者不得承担监考工作。

3、在履行监考职责时必须佩带规定标志，严格遵守考点考试作息制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擅离职守，手机必须关机。
4、考前领取试卷必须严格履行交接手续。认真核对考试级别、语种、密封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向考点主考报告。

5、应在考生入场前检查、整理考场。考试结束前，未经主考同意，不得擅自离开考场。

6、考生入场时，要组织考生有秩序地进入考场，认真检查每一位考生的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等统一规定的证件是否齐全，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是否相符，准考证上的考场号等是否与本考场相符，并要求考生在考场座位表上自己的姓名后签字。考生入场时间开始15分钟（即上午09：00，下午15：00）后，监考员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7、应严格遵守考试时间，不得擅自提前或拖延考试开始和结束时间。

8、试卷启封时，如发现试卷差错，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按照有关程序换取备用试卷；遇有漏印、重印、错印的试卷时，应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向考点主考报告，保证考试正常实施。

9、考点开始考试的统一信号发出时，向考生宣布考试开始。

10、听力部分考试进行时，原则上不得在考场内走动，以免影响考试。

11、不得向考生解释任何有关试题内容的问题，对试卷印刷不清之处所提出的询问，应当众答复，试题有更正时应及时当众板书公布。

12、认真监督考生考试，制止考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不得隐瞒袒护。必须将违规考生的情况如实填入考场记录单和违纪舞弊情况记录单并要求考生签字确认。没收的违规证据，应附在考场记录单后。对扰乱考场秩序者可以直接逐出考场，并报告考点主考及时处理。

13、对考生既要严格执行纪律，又要耐心热情，不要因执行纪律而影响考场正常秩序。

14、有权制止除佩带规定标志以外的任何人进入考场，有权制止未经市自考办允许的任何人在考场内照相、录像。

15、在考场内应集中精力，严肃认真，忠于职守，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如吸烟、阅读书报、谈笑、睡觉、抄做试题等）。

16、不得监守自盗，不准暗示、协助或支持考生违规，不得拆封缺考考生和多余的空白试卷，不得以任何理由私留、复制试卷，也不得指使他人进行以上违规行为。监考员违规的，视其情节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违规处理

CET中考生及考试工作人员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参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18号）及其它有关文件执行。

根据CET考务和评卷工作要求，考生及答题卡和答卷出现以下情况视为违纪：

1、在CET4和CET6考试中，考生在规定时间之前翻阅试题册。

2、考试过程中，考生肆意撕毁、涂抹答卷，或破坏答题卡中信息点导致无法评卷。

3、在评卷过程中，考生答题卡和答卷出现在其他考场试卷袋内。

考试过程注意事项及有关问题的处理

一、CET具体考试日期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和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在每年年初公布。

二、自2010年下半年考试期，CET试卷取消A、B卷。每个标准考场30份试卷。

三、在考生入场时或考场上发现考生本人相貌与考生相关证件上的照片不符，或考生相关证件上的姓名不一致时，应迅速查明原因并按照规定做出处理。

四、监考员发现考生将答题卡的考生信息内容填（写）涂错时，应当众要求考生纠正，切忌用手在考生试卷上指点或暗示；如考生写错考号、姓名的应当众给予口头提醒，并责成更改；如考生违规，应如实将相关情况写入考场记录单；对考生选择题填涂质量(如填涂黑度不尽一致等)监考员不得示意，不得做任何评论。

五、考试过程中，除有特殊原因，考生不得离开考场。

六、试卷启封后，监考员发现有试卷或答题卡数量不足、漏印、破损等情况时，应立即报考点主考，经考点主考请示市自考办同意后，方可启用考点备用试卷，并由考点主考按规定填写启用备用试卷情况登记表。漏印、破损的试卷或答题卡考后要单独报送市自考办。

七、考试中出现考生文具（黑色签字笔或铅笔）无法正常使用时，监考员应要求考生不得离开座位，并帮考生解决。考场监考无法解决时，应及时通知考场外的流动监考员协助解决。由此造成的时间损失由考生自己负责，不得由此推迟考试结束时间。

八、在处理偶发事件时，市自考办根据情况，可以适当顺延考试时间，但不得超过30分钟。

九、考试结束后，考点按照返卷要求上报有关材料，市自考办将答题卡和答卷寄送指定地点，试卷册和备用卷由市自考办保存，待成绩公布一个月后，予以销毁。

CET考场偶发事件处理办法

	序号
	偶发事件
	处理办法

	
	
	监考员
	考点主考

	1
	考生坐错位置
	如果是本考场考生，立即责令其坐到相应座位；如果是其它考场考生，应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责成有关考试工作人员立即查明考生的确切位置，安排考生进场考试。

	2
	考生遗失有关考试证件
	先对照考生相貌，若与考场座位表上照片相符，经考点主考批准可安排考生进场考试，但考生必须出具院系开具的证明材料。班主任签字确认。
	掌握无准考证进场考生情况，遗失准考证的，要求考生出具院系开具的证明材料。

	3
	发现考生与身份证件或考场座位表上的照片不符
	立即将情况报告考点主考，确系替考的，记入考场纪录单，并要求考生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对怀疑替考的，考后将考生带到考务办公室核实。
	核实情况，确系替考，在考试情况报告单等有关材料上签字，并逐级上报。

	4
	试卷启封前，发现试卷袋口或密封有异常迹象
	暂停拆封并立即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与监考员共同将异常情况记录在案后，将有问题试卷交还试卷保密室，封存备查，立即上报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

	5
	试卷启封前，发现所发试卷与考试语种不符
	暂停拆封并立即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立即从试卷保密室取出应考试卷送达考场。并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可补足延误时间。

	6
	CET4试卷袋启封后，监考员发现所装为CET6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CET4备用卷进行考试；同时派未接触CET6试卷的后备监考员接替该考场监考员工作，对该考场监考员采取隔离措施，直至英语六级考完为止。

	7
	CET4试卷分发给考生后，考生发现所装为CET6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CET4备用卷进行考试，补足延误时间，并将情况如实记入考试情况报告单。CET4结束后，立即对接触CET6试卷的全体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直至CET6考完为止。

	8
	CET6试卷袋启封后，监考员发现所装为CET4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CET6备用卷进行考试。

	9
	CET6试卷分发给考生后，考生发现所装为CET4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CET6备用卷进行考试。

	10
	试卷袋启封后，发现有缺页、漏印、重印、损坏等情况
	先让考生答题，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核实情况，启用备用卷。如影响考试时间，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补足因此耽误考生的考试时间，将情况如实记入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

	11
	因试卷印刷字迹不清，考生提出询问
	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主考请示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经同意后，启用备用卷。并记入考试情况报告单。
	立即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请示启用备用卷，并将情况如实记入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

	12
	发现试题出现明显错误
	不作回答，立即通过流动监考报告考点主考。
	将情况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省级考试机构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委会办公室联系）。将情况如实记入考试情况报告单。

	13
	听力考试开始时，听力磁带或播放设备出现故障
	立即通过流动监考报告考点主考。
	报告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经同意后启用备用磁带或备用设备，顺延考试结束时间。

	14
	听力考试进行中，听力磁带或播放设备出现故障
	立即通过流动监考报告考点主考，并记录下出现问题的题目。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批准重新播放时，从出现问题时的那道题开始播放。
	报告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经同意后启用备用磁带或备用设备，顺延考试结束时间。

	15
	发现考生将规定以外的物品带入考场
	在考前提出要求，开考后仍不交送指定地点的，所带物品应予暂扣并如实记入考场记录单。
	核实具体情况，并记录在考试情况报告单上。

	16
	考生在考场内发生晕场、突发疾病等的突发情况
	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经简易治疗能坚持本场考试的，鼓励其坚持考试（所误时间不补）；难以坚持者，允许其退场治疗，但离开考场后不得再入场考试，记入考场记录单。
	指挥和监督医疗组予以就地治疗或送至就近医院治疗。

	17
	个别监考人员发生晕场、疾病情况
	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及时安排治疗，并立即安排后备监考员接替该监考员工作。

	18
	考生在考场内喧哗
	予以制止，按有关规定做相应处理。制止无效的，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通过流动监考将考生带至考务办公室处理。以上情况如实记入考场记录单，并报告考点主考。
	核实具体情况，并记录在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上。

	19
	考场秩序遇到外来干扰
	尽力排除并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如无法排除，则请保卫部门协助解决，并报告省级教育考试机构。

	20
	考生在答卷上书写的姓名、准考证号与考生本人不符
	姓名不符的，按替考处理；如姓名正确而准考证号码不符，提醒考生改正，如不改正，按违规处理。以上情况如实记入考场记录单并报考点主考
	核实具体情况，并记录在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上。

	21
	考生无意弄脏与损坏试卷等考试材料，要求更换
	通过流动监考员向考点主考申请备用试卷等考试材料，并记入考场记录单中。
	核实情况，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可启用备用试卷，但不补由此而耽误的考试时间。

	22
	考生将试卷等考试材料带出考场
	尽力追回，记入考场记录单。
	组织力量，追回带走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后，在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上记录。

	23
	监考员整理、清点考生答卷时将答卷撕破、污染
	报告考点主考，记入考场记录单。
	核实情况，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

	24
	非人为因素或自然灾害影响考试的
	听从主考安排，确保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
	立即上报省级考试机构并采取措施，确保全体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

	25
	未列入本办法中的偶发情况
	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进行处理或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请示处理意见。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2011年12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考场组织安排

一、考点负责：

1.主  考

四级：赵广汉（新教学楼）     王银峰（主教学楼）
六级：王银峰
2.副主考

四级：胡新炼
3.考场办公室主任：杨松如

4.考场办公室副主任：李忠荣、娄思未
二、考场办公室：
	等级
	考场号
	考场办公室号
	考场办公室地点
	负责人
	工作人员

	四级
	001～063考场
	考场办公室一
	主教206
	李平诗
林勇
	娄思未、杨明静、余快、李萍
谢丹、朱莉、吴建超

	
	064～126考场
	考场办公室二
	主教406
	金杰
	李忠荣、高源、黄娜、陈香萍
林寒、黄伟

	
	127～181考场
	考场办公室三
	新教205
	刘宗行
	姚韵、张燕、马印普、刘江慧
徐花蕊、米卓娜

	六级
	001～023考场
	考场办公室一
	主教206
	娄思未
	姚韵、马印普、高源、张燕、杨明静、余快、黄娜

李萍、沈敏


办公室值班人员：孙国庆（主教学楼）

财务处值班人员：陈武宪（考场办公室一）  李学茹（考场办公室二）
保卫处值班人员：胡兵
考场播音（四、六级）：吴建超   黄  伟（除播音外，协助考场办公室的其他工作）

医务室（四、六级）：考试期间由校医务室在主教2楼教师休息室设值班点

值班楼管：

四级：主教学楼：王大君  吴志存
      新教学楼：胡俊容  邓安淑
六级：主教学楼：王大君  吴志存
保卫人员：

四级：主教学楼：由保卫处安排7人

新教学楼：由保卫处安排7人

六级：由保卫处安排4人

值班电工：

四级：主教学楼：陈武星
新教学楼：杨福
六级：杨福
值班司机：由司机班安排2人
四级考试备用监考：

考场办公室一：何湘丽  陈  宏  李佑光  康  路  
考场办公室二：诸海磊  王加青  姚家宁  宋立贤
考场办公室三：张来仪  陈世海  蒋汉祥  唐晓初
备用监考必须到场，在考场办公室待命，在没有监考工作的情况下协助考办的其他工作。

1、 考场巡视

四级：孙国庆（001-028考场）    吴家华（029-054考场）    张旭东（055-082考场）

   陈今润（083-104考场）    赵鹏涛（105-126考场）    赵昌龙（127-140考场）

   童明俶（141-154考场）    徐铁城（155-168考场）    秦治中（169-181考场）

六级：陈  宏（001-011考场）    李忠荣（012-023考场）
2、 考场和监考人员安排
	语言级别
	考场
	人数
	监考老师一
	监考老师二
	考场位置

	CET4
	001
	30
	颜颖
	蔡永平*
	主教学楼A主101

	CET4
	002
	30
	虞萧菲
	刘信平
	主教学楼A主101

	CET4
	003
	30
	曾建军
	蔡教平*
	主教学楼A主102

	CET4
	004
	30
	玉红
	喻闻秀
	主教学楼A主102

	CET4
	005
	30
	韩英锋
	昌世国*
	主教学楼A主103

	CET4
	006
	30
	刘娟*大
	代莉*
	主教学楼A主103

	CET4
	007
	30
	李晓飞
	陈昌荣*
	主教学楼A主104

	CET4
	008
	30
	李高鹏
	高艳梅*
	主教学楼A主104

	CET4
	009
	30
	关玲
	陈辉*
	主教学楼A主105

	CET4
	010
	30
	曹科
	杜伦玮*
	主教学楼A主105

	CET4
	011
	30
	苏丽娟
	杜宇*
	主教学楼A主106

	CET4
	012
	30
	刘榴
	黄本英*
	主教学楼A主106

	CET4
	013
	30
	陈星宇
	范开贵*
	主教学楼A主107

	CET4
	014
	30
	陈宣君
	江传丽*
	主教学楼A主107

	CET4
	015
	30
	孙宗亮
	古德兵*
	主教学楼A主109

	CET4
	016
	30
	杨丽清
	蒋兰*
	主教学楼A主109

	语言级别
	考场
	人数
	监考老师一
	监考老师二
	考场位置

	CET4
	017
	30
	马碧红
	杜学良
	主教学楼A主110

	CET4
	018
	30
	王光
	郭玉华*
	主教学楼A主110

	CET4
	019
	30
	田翠
	蒋晓玲*
	主教学楼A主111

	CET4
	020
	30
	徐文豪
	韩忠明*
	主教学楼A主111

	CET4
	021
	30
	张旭
	瞿富慧*
	主教学楼A主112

	CET4
	022
	30
	王颖
	曾垂帮
	主教学楼A主112

	CET4
	023
	30
	朱燕娜
	黄强*
	主教学楼A主113

	CET4
	024
	30
	陈志军
	李国玉
	主教学楼A主113

	CET4
	025
	30
	程丽萍
	孔令琼*
	主教学楼A主114

	CET4
	026
	30
	刘小进
	梁芬
	主教学楼A主114

	CET4
	027
	30
	余平
	姜永泽*
	主教学楼A主115

	CET4
	028
	30
	万毅
	张昌金
	主教学楼A主115

	CET4
	029
	30
	刘珍
	雷明芬*
	主教学楼A主201

	CET4
	030
	30
	陈萌
	雷发友*
	主教学楼A主201

	CET4
	031
	30
	龚洁*建
	李云竹*
	主教学楼A主202

	CET4
	032
	30
	马健
	黎昌彬*
	主教学楼A主202

	CET4
	033
	30
	杨利
	林绍静*
	主教学楼A主203

	CET4
	034
	30
	林立
	李德才*
	主教学楼A主203

	CET4
	035
	30
	张俊杰
	刘英小*
	主教学楼A主204

	CET4
	036
	30
	薛章林
	李浩洋*
	主教学楼A主204

	CET4
	037
	30
	马建斌
	龙绚丽*
	主教学楼A主205

	CET4
	038
	30
	洪孝兵
	李先其*
	主教学楼A主205

	CET4
	039
	30
	马玉琳
	彭树桂*
	主教学楼A主207

	CET4
	040
	30
	岳玉康
	廖先炼*
	主教学楼A主207

	CET4
	041
	30
	田志莹
	宋代平*
	主教学楼A主209

	CET4
	042
	30
	吉春元
	刘川*
	主教学楼A主209

	CET4
	043
	30
	王栋
	徐小容*
	主教学楼A主210

	CET4
	044
	30
	龚艺
	刘刚*
	主教学楼A主210

	CET4
	045
	30
	陈芳兰
	杨琳*
	主教学楼A主211

	CET4
	046
	30
	郑海涛
	任培凤
	主教学楼A主211

	CET4
	047
	30
	朱平
	刘继红*
	主教学楼A主212

	CET4
	048
	30
	崔继昌
	朱治祥
	主教学楼A主212

	CET4
	049
	30
	唐海艳
	杨云勤*
	主教学楼A主213

	CET4
	050
	30
	陈周巧
	何光明
	主教学楼A主213

	CET4
	051
	30
	李莉
	刘仁君*
	主教学楼A主214

	CET4
	052
	30
	胡军
	胡高禄
	主教学楼A主214

	CET4
	053
	30
	曹艺凡
	袁小芬*
	主教学楼A主215

	CET4
	054
	30
	敖莹莹
	唐恩利
	主教学楼A主215

	CET4
	055
	30
	朱贵祥
	刘仕虹*
	主教学楼A主301

	CET4
	056
	30
	袁丁
	苏琴
	主教学楼A主301

	CET4
	057
	30
	周林
	张伦玲*
	主教学楼A主302

	CET4
	058
	30
	张念
	胡俊先
	主教学楼A主302

	CET4
	059
	30
	徐昊
	刘勇*
	主教学楼A主303

	CET4
	060
	30
	杨帆
	龙贤玉
	主教学楼A主303

	CET4
	061
	30
	颜烨
	张容*
	主教学楼A主304

	CET4
	062
	30
	何佳
	曾清祥
	主教学楼A主304

	CET4
	063
	30
	张丽霞
	刘自学*
	主教学楼A主305

	CET4
	064
	30
	齐永胜
	张小红*
	主教学楼A主305

	语言级别
	考场
	人数
	监考老师一
	监考老师二
	考场位置

	CET4
	065
	30
	梁艳华
	彭富勇*
	主教学楼A主306

	CET4
	066
	30
	钟良林
	赵彬*
	主教学楼A主306

	CET4
	067
	30
	吴汉美
	石光富*
	主教学楼A主307

	CET4
	068
	30
	孙莉
	赵春梅*
	主教学楼A主307

	CET4
	069
	30
	肖潇
	石祖刚*
	主教学楼A主309

	CET4
	070
	30
	李卓兴
	李其平
	主教学楼A主309

	CET4
	071
	30
	张庆伟
	赵汀*
	主教学楼A主310

	CET4
	072
	30
	曾凤翔
	李荣珍
	主教学楼A主310

	CET4
	073
	30
	肖和平
	石作富*
	主教学楼A主311

	CET4
	074
	30
	袁小琴
	张向梅
	主教学楼A主311

	CET4
	075
	30
	张心明
	谢红*
	主教学楼A主312

	CET4
	076
	30
	蔡学敬
	吕凤姣
	主教学楼A主312

	CET4
	077
	30
	张莉萍
	王昱文
	主教学楼A主313

	CET4
	078
	30
	张静帆
	郝瑞
	主教学楼A主313

	CET4
	079
	30
	胡迦
	万荣云
	主教学楼A主314

	CET4
	080
	30
	李曙华
	禹贵香
	主教学楼A主314

	CET4
	081
	30
	华苗
	熊安友*
	主教学楼A主315

	CET4
	082
	30
	唐开兰
	张旭光
	主教学楼A主315

	CET4
	083
	30
	王艾娟
	钟井美*
	主教学楼A主401

	CET4
	084
	30
	王益玲
	徐朝霞
	主教学楼A主401

	CET4
	085
	30
	李淑晶
	杨长均*
	主教学楼A主402

	CET4
	086
	30
	何小枚
	杨龙龙
	主教学楼A主402

	CET4
	087
	30
	牟小琳
	周济书*
	主教学楼A主403

	CET4
	088
	30
	邓莲花
	张小妮
	主教学楼A主403

	CET4
	089
	30
	袁莹
	杨康*
	主教学楼A主404

	CET4
	090
	30
	郭雪梅
	段旻
	主教学楼A主404

	CET4
	091
	30
	梅锦
	周晓莉*
	主教学楼A主405

	CET4
	092
	30
	刘茜
	陈有芳
	主教学楼A主405

	CET4
	093
	30
	杨梦
	杨天军*
	主教学楼A主407

	CET4
	094
	30
	朱耀璞
	牟小莉
	主教学楼A主408

	CET4
	095
	30
	卢蕾
	黄金兰
	主教学楼A主409

	CET4
	096
	30
	郭利
	杨宏波
	主教学楼A主410

	CET4
	097
	30
	夏晓天
	黄金凤
	主教学楼A主411

	CET4
	098
	30
	代鸿
	周德顺
	主教学楼A主412

	CET4
	099
	30
	彭伟
	袁波*
	主教学楼A主412

	CET4
	100
	30
	罗亮宇
	陈雨
	主教学楼A主413

	CET4
	101
	30
	唐民
	龚正坤
	主教学楼A主414

	CET4
	102
	30
	谭宇
	曾祥奇*
	主教学楼A主414

	CET4
	103
	30
	邓燕
	赵润峰
	主教学楼A主415

	CET4
	104
	30
	彭红军
	钟其贵*
	主教学楼A主415

	CET4
	105
	30
	李武祥
	徐光城
	主教学楼A主501

	CET4
	106
	30
	刘书瑜
	周谟元*
	主教学楼A主501

	CET4
	107
	30
	明庭尧
	冯俊明
	主教学楼A主503

	CET4
	108
	30
	许鹏云
	周秩海*
	主教学楼A主503

	CET4
	109
	30
	彭博
	李玉晶
	主教学楼A主505

	CET4
	110
	30
	傅丽琴
	苏承礼*
	主教学楼A主505

	CET4
	111
	30
	陈爱敏
	王飞
	主教学楼A主506

	CET4
	112
	30
	王兵 
	唐春男*
	主教学楼A主506

	语言级别
	考场
	人数
	监考老师一
	监考老师二
	考场位置

	CET4
	113
	30
	袁国贤
	代红
	主教学楼A主507

	CET4
	114
	30
	傅明
	唐忠*
	主教学楼A主507

	CET4
	115
	30
	石兴平
	周燕
	主教学楼A主508

	CET4
	116
	30
	刘云
	王小平*
	主教学楼A主508

	CET4
	117
	30
	李晓娜
	范伟杰
	主教学楼A主509

	CET4
	118
	30
	池源
	谢光斗*
	主教学楼A主509

	CET4
	119
	30
	陈学勤
	魏中华
	主教学楼A主510

	CET4
	120
	30
	周源
	谢金良*
	主教学楼A主510

	CET4
	121
	30
	宋珊
	李伏民
	主教学楼A主511

	CET4
	122
	30
	丁可植
	谢镜*
	主教学楼A主511

	CET4
	123
	30
	陈荣
	邓容
	主教学楼A主513

	CET4
	124
	30
	谭莉
	张世梅
	主教学楼A主513

	CET4
	125
	30
	汪顺锋
	王娜
	主教学楼A主515

	CET4
	126
	30
	周喜
	徐代莲
	主教学楼A主515

	CET4
	127
	30
	刘敦放
	王秀振
	新教学楼A新101

	CET4
	128
	30
	王早
	石旺玉
	新教学楼A新102

	CET4
	129
	30
	唐明良
	陈向峰
	新教学楼A新102

	CET4
	130
	30
	文可进
	王新荣
	新教学楼A新103

	CET4
	131
	30
	李兰
	孔昭毅
	新教学楼A新104

	CET4
	132
	30
	党庆一
	李小霞
	新教学楼A新106

	CET4
	133
	30
	常雁来
	沈应科
	新教学楼A新107

	CET4
	134
	30
	王爽
	任仙仙
	新教学楼A新107

	CET4
	135
	30
	韩佩妘
	邹建平
	新教学楼A新108

	CET4
	136
	30
	林楠
	卿盛春
	新教学楼A新109

	CET4
	137
	30
	王丹丹
	周梅
	新教学楼A新109

	CET4
	138
	30
	蒋阳初
	蔡薇
	新教学楼A新110

	CET4
	139
	30
	杨世果
	连芳
	新教学楼A新112

	CET4
	140
	30
	莫远树
	邵文杰
	新教学楼A新114

	CET4
	141
	30
	王思
	陈珊
	新教学楼A新201

	CET4
	142
	30
	魏德
	徐代童
	新教学楼A新202

	CET4
	143
	30
	吴陆茵
	周宁莎
	新教学楼A新202

	CET4
	144
	30
	邹正江
	张荣美
	新教学楼A新203

	CET4
	145
	30
	龚洁*艺
	石晶
	新教学楼A新204

	CET4
	146
	30
	辛小江
	周冬芹
	新教学楼A新206

	CET4
	147
	30
	肖彬
	牟珊
	新教学楼A新207

	CET4
	148
	30
	沈敏
	杨远全
	新教学楼A新207

	CET4
	149
	30
	郭双
	陈善兵
	新教学楼A新208

	CET4
	150
	30
	刘娟*后
	牟彦蓉
	新教学楼A新209

	CET4
	151
	30
	阳兴燕
	徐漫琳
	新教学楼A新209

	CET4
	152
	30
	文阳
	党亮元
	新教学楼A新210

	CET4
	153
	30
	王君兰
	何建军
	新教学楼A新212

	CET4
	154
	30
	张云权
	贾利娜
	新教学楼A新214

	CET4
	155
	30
	刘翀
	王文娜
	新教学楼A新301

	CET4
	156
	30
	张文娟
	苏娟
	新教学楼A新302

	CET4
	157
	30
	龚世海
	夏远
	新教学楼A新302

	CET4
	158
	30
	刘月富
	何瑜涛
	新教学楼A新303

	CET4
	159
	30
	鲁馨刚
	陈星
	新教学楼A新304

	CET4
	160
	30
	盈明利
	闵红霞
	新教学楼A新306

	语言级别
	考场
	人数
	监考老师一
	监考老师二
	考场位置

	CET4
	161
	30
	赵玮玉
	王博
	新教学楼A新307

	CET4
	162
	30
	罗平*院
	任晓琴
	新教学楼A新307

	CET4
	163
	30
	邓杰予
	龚园媛
	新教学楼A新308

	CET4
	164
	30
	徐泽丽
	宋娟
	新教学楼A新309

	CET4
	165
	30
	邓文全
	刘莉
	新教学楼A新309

	CET4
	166
	30
	丁海燕
	吴素伟
	新教学楼A新310

	CET4
	167
	30
	罗进
	叶青青
	新教学楼A新312

	CET4
	168
	30
	杨彬
	张潇潇
	新教学楼A新314

	CET4
	169
	30
	唐德容
	王显亮
	新教学楼A新401

	CET4
	170
	30
	余小平
	孔亮
	新教学楼A新402

	CET4
	171
	30
	呼延秀娟
	白秀华
	新教学楼A新403

	CET4
	172
	30
	苏靖淋
	向娟
	新教学楼A新404

	CET4
	173
	30
	杨丹
	肖勇博
	新教学楼A新406

	CET4
	174
	30
	黄程昊
	杨小雪
	新教学楼A新407

	CET4
	175
	30
	杨雪飞
	张建波
	新教学楼A新407

	CET4
	176
	30
	石昌梅
	唐冬雪
	新教学楼A新408

	CET4
	177
	30
	毛军
	邓永莲
	新教学楼A新409

	CET4
	178
	30
	张韵
	王婷
	新教学楼A新409

	CET4
	179
	30
	王伟思
	王倩
	新教学楼A新501

	CET4
	180
	30
	刘小禹
	刘柳
	新教学楼A新502

	CET4
	181
	23
	廖晓文
	张红梅
	新教学楼A新503

	CET6
	001
	30
	杨帆
	刘柳
	主教学楼A主101

	CET6
	002
	30
	张念
	任仙仙
	主教学楼A主102

	CET6
	003
	30
	颜颖
	洪孝兵
	主教学楼A主103

	CET6
	004
	30
	刘江慧
	周德顺
	主教学楼A主104

	CET6
	005
	30
	刘娟*大
	龚园媛
	主教学楼A主105

	CET6
	006
	30
	文可进
	齐永胜
	主教学楼A主106

	CET6
	007
	30
	马碧红
	林立
	主教学楼A主107

	CET6
	008
	30
	苏靖淋
	袁丁
	主教学楼A主109

	CET6
	009
	30
	马健
	何瑜涛
	主教学楼A主110

	CET6
	010
	30
	唐德容
	蔡学敬
	主教学楼A主111

	CET6
	011
	30
	彭博
	王倩
	主教学楼A主112

	CET6
	012
	30
	朱莉
	白秀华
	主教学楼A主113

	CET6
	013
	30
	陈爱敏
	陈萌
	主教学楼A主114

	CET6
	014
	30
	薛章林
	陈学勤
	主教学楼A主115

	CET6
	015
	30
	陈香萍
	杨宏波
	主教学楼A主201

	CET6
	016
	30
	关玲
	陈星
	主教学楼A主202

	CET6
	017
	30
	王丹丹
	周梅
	主教学楼A主203

	CET6
	018
	30
	梅锦
	刘茜
	主教学楼A主204

	CET6
	019
	30
	李晓娜
	王娜
	主教学楼A主205

	CET6
	020
	30
	魏德
	李伏民
	主教学楼A主207

	CET6
	021
	30
	付明
	何佳
	主教学楼A主209

	CET6
	022
	30
	唐民
	李卓兴
	主教学楼A主210

	CET6
	023
	16
	石兴平
	冯鑫
	主教学楼A主211

	总计
	共609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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